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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开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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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一）发行数量：172,043,010 股 

（二）发行后总股本：805,062,893 股 

（三）发行价格：9.30 元/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599,999,993.00 元 

（五）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581,637,105.35 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股份 172,043,010 股，预计于 2025 年 5 月 16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

制。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华统集团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并

上市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

束并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自 2025 年 5 月 16 日（上市首日）起开始计

算。发行对象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

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票锁定安排。限售期

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中

国证监会、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股权分布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不会导致

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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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上市公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华统股份/公司/发行人 指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指 朱俭军、朱俭勇兄弟 

控股股东 指 华统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行为 

公司章程 指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

证券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健所、审计机构、发

行人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律师、发行人律师 指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认购邀请书》 指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

邀请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注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董事会 指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A 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上市公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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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Zhejiang Huatong Meat Products Co.,Ltd. 

证券简称 华统股份 

证券代码 002840 

注册地址 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姑塘工业小区 

办公地址 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姑塘工业小区 

法定代表人 朱俭军 

设立日期 2001 年 8 月 8 日，于 2011 年 11 月 1 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发行前） 605,426,386.00 元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王志龙 

联系电话 0579-89908661 

传真 0579-89907387 

网址 www.huatongmeat.com 

电子信箱 huatonghr2021@163.com 

所属行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经营范围 

生猪屠宰，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鲜肉批发，鲜肉零售，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道路货物运输，低温仓储，食用农产品批发；药品生产、

药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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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股票类型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1.00 元。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发行人董事会对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 

2023 年 7 月 17 日及 2023 年 7 月 22 日，发行人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逐项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

案的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

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的议案》《关于公司与

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

填补措施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华统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的议案》《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23-2025 年）》《关于提请召开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以及《关

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等与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有关的议案。 

2023 年 9 月 21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逐项表决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

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

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与本次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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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对象发行有关的议案。 

2023 年 11 月 24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逐项表决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

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修

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

报告（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有关的议案。 

2023 年 11 月 30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逐项表决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

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

施（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

的论证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有关的议案。 

2024 年 7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延长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限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 2023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有关的议案。 

（二）发行人股东大会对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授权 

2023 年 8 月 3 日，公司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符合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预案的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

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的议案》《关于

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提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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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

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华统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

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

划（2023-2025 年）》以及《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

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等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有关的议案。 

2024 年 8 月 1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延

长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限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 2023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事项，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自前次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长 12 个月，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授权有

效期同步延长，即延长至 2025 年 8 月 2 日。 

（三）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审批程序 

2024年 11月 20 日，华统股份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浙江

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

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5年 1月 24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同意浙江华统肉

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 168 号）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注册批复签发日为 2025 年 1 月 24 日，自注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四）发行过程 

1、《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2025 年 4 月 1 日向深交所报送了《浙江华

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对象名单》，发

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包括截至 2025 年 3 月 10 日收市后发行人前 20 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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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剔除发行人及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共 6家，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顺延 1家），

32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34 家证券公司、18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6 家 QFII、

27 家其他个人投资者和 105 名其他个人投资者，共计 237 名特定对象。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向上述投资者发送了《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等文件。华统集团未参与本次

发行的申购报价过程，但承诺接受其他发行对象申购竞价结果，并与其他发行对

象以相同价格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 

除上述投资者外，在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在报送发行方案后至申购

日（2025 年 4 月 11 日）上午 9:00 前，有 9 名新增投资者表达了认购意向，为推

动本次发行顺利完成，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其加入到发送《认购邀请

书》名单中，并向其补充发送《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上述过程均经过国浩律

师（杭州）事务所见证。新增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蒲江县产业功能区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 邹英姿 

3 萍乡市赣莲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 方庆红 

5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 江西金露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7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行远富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 汕头市和盛昌投资有限公司 

9 吴竞 

经保荐人（主承销商）及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核查，认购邀请文件的内

容、发送范围及发送过程上述投资者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注册管

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符合发行人关于本

次发行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也符合向交易所报送的发行方案文件的规定。

同时，认购邀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地事先告知了投资者关于本次选择发行对

象、确定认购价格、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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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在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的全程见证下，2025 年 4 月 11 日上午 9:00-12:0

0，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申购时限内，保荐人（主承销商）共收到 22 份《申

购报价单》等申购文件。经保荐人（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律师的共同核查，除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无需缴纳申购保证金外，其他投资者均按《认购邀请书》的要求及时、足额缴

纳了保证金，除 1名投资者管理的 1只产品因存在关联关系作为无效申购剔除外，

其他均为有效申购。 

具体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缴纳保

证金 

是否有

效报价 

1 邹英姿 

9.03 5,418.00 

是 是 9.01 5,496.10 

9.00 5,535.00 

2 洛阳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9.78 4,520.00 

是 是 9.56 4,520 

9.33 4,520 

3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11.08 25,000 

是 是 
9.05 27,000 

4 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11.08 7,000 

是 是 
9.05 7,900 

5 江西金露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10.00 4,500 是 是 

6 
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

品 

9.00 5,000 
是 是 

7 
萍乡市赣莲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9.55 10,000 
是 是 

8 
蒲江县产业功能区发展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90 4,500 
是 是 

9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

州行远富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9.78 4,500 

是 是 

10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22 4,500 

是 是 
10.00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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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80 4,500 

不适用 是 9.40 7,500 

9.00 10,000 

12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6 4,700 不适用 是 

13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96 8,000 

是 是 
9.38 10,800 

14 UBS AG 9.88 4,500 不适用 是 

15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45 4,500 

是 是 9.29 9,500 

9.09 10,000 

1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14 7,525 

不适用 是 9.81 11,875 

9.30 16,515 

17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00 4,500 不适用 是 

18 汕头市和盛昌投资有限公司 9.21 4,500 是 是 

19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19 4,500 

不适用 是 9.89 7,429 

9.39 18,613 

20 方庆红 

10.50 13,000 

是 是 9.80 13,000 

9.45 13,000 

21 吴竞 

9.30 4,500 

是 是 9.20 4,500 

9.10 4,500 

22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9.60 4,500 
是 是 

经承销商与发行人律师的共同核查，上述认购对象中，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管理的“诺德基金浦江 92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的出资方为保荐人（主承销

商）招商证券关联方，因此将其申购报价认定为无效报价，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的其他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以及其他投资者的报价均为有效报价。 

3、发行定价与配售情况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告书 

 14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9.30 元/股。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为 172,043,010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599,999,993.00 元，未超过相

关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以及向深交所报送发行方案规定的发行股票数量和募

集资金规模上限。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19 名，具体配售情况如下： 

序号 机构名称 
认购价格（元

/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华统集团有限公司 9.30 5,376,344 49,999,999.20 18 

2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9.30 26,881,720 249,999,996.00 6 

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30 19,906,410 185,129,613.00 6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30 17,758,036 165,149,734.80 6 

5 方庆红 9.30 13,978,494 129,999,994.20 6 

6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30 11,612,901 107,999,979.30 6 

7 
萍乡市赣莲企业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9.30 10,752,688 99,999,998.40 6 

8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9.30 8,064,514 74,999,980.20 6 

9 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30 8,064,514 74,999,980.20 6 

10 
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基

金有限公司 
9.30 7,526,881 69,999,993.30 6 

11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30 5,053,761 46,999,977.30 6 

12 洛阳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9.30 4,860,215 45,199,999.50 6 

13 
江西金露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 
9.30 4,838,709 44,999,993.70 6 

14 

蒲江县产业功能区发展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30 4,838,709 44,999,993.70 6 

15 UBS AG 9.30 4,838,709 44,999,993.70 6 

16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杭州行远富兴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9.30 4,838,709 44,999,993.70 6 

17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9.30 4,838,709 44,999,993.7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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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30 4,838,709 44,999,993.70 6 

19 吴竞 9.30 3,174,278 29,520,785.40 6 

合计 - 172,043,010 1,599,999,993.00 - 

根据上述配售结果，上述认购对象分别与发行人签署了《浙江华统肉制品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之认购合同》。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进行。 

四、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的认购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172,043,010 股，

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未超过

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

（184,211,528 股），未超过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向深交所报送的《浙江华统肉制

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以下简称“《发行方案》”）

确定的发行数量上限（177,777,777股），且发行股数超过本次《发行方案》拟

发行股票数量上限的 70%。 

五、发行价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期首日（即

2025 年 4 月 9 日）。发行底价为 9.00 元/股，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80%。 

公司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结果，并按照《认购邀请书》

确定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9.30 元/股，即发行底价的 103.33%。 

六、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1,599,999,993.00 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不含

增值税）人民币 18,362,887.65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81,637,1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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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七、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2025年 4月 18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认购资金实收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5年 4月 18日出具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所对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金验证报告》（天健验〔2025〕76 号）。截

至 2025 年 4 月 17 日 12 时止，招商证券已收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认购对象缴

纳的认购资金合计人民币 1,599,999,993.00元。 

2025 年 4 月 17 日，招商证券向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账户划转了扣除

相关承销及保荐费用后的募集资金。2025 年 4 月 18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达发行人账户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5

年 4 月 18 日出具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浙江华统肉制品股

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健验〔2025〕77 号）。根据该报告，截至 2025 年 4

月 17 日止，华统股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72,043,010 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9.3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99,999,993.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18,362,887.65 元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 1,581,637,105.35 元。其中，应计入股本 172,043,010 元，计入资本

公积（股本溢价）1,409,594,095.35 元。 

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及四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将根据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

理制度》的规定，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一

个月内与保荐人、募集资金存放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九、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的 172,043,010 股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已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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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发行对象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华统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姑塘工业区 

主要办公地点 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北苑街道西城路 198号 

法定代表人 朱俭勇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30782758056104G 

注册资本 50,097.50 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物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日用百货销售；五金产品批发；服

装服饰批发；鞋帽批发；谷物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用农产

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

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初级农产品收购；母婴用品销售；饲料原料

销售；针纺织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棉、麻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林业产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实业投资（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华统集团有限公司获配数量为 5,376,344 股，股份限售期为 18 个月。 

2、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南滨河路 1 号高新大厦 10 层 1007 室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南滨河路 1 号高新大厦 10 层 

法定代表人 李樱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110000MA0092LM5C 

注册资本 3,329,439.23 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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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获配数量为 26,881,720 股，股份限

售期为 6 个月。 

3、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 号 18 层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是浦东新区富城路 99号震旦国际大楼 18 楼 

法定代表人 潘福祥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获配数量为 19,906,410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4、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68号 45 楼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注册资本 20,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

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获配数量为 17,758,036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5、方庆红 

姓名 方庆红 

身份证号 330182********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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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浙江省建德市寿昌镇周村********* 

方庆红获配数量为 13,978,494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6、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博成路 1101 号 8F 和 7F701 单元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博成路 1101号华泰金融大厦 7-8层 

法定代表人 赵明浩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10000770945342F 

注册资本 60,060.00 万元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

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获配数量为 11,612,901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7、萍乡市赣莲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名称 萍乡市赣莲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坊楼镇坊楼村乌溪路坊楼大厦二楼 

主要办公地点 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坊楼镇坊楼村乌溪路坊楼大厦二楼 

法定代表人 
萍乡鸿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文志佳），新余赣卓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委派代表：王宏浩）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60321MA3AN24160 

注册资本 12,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萍乡市赣莲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获配数量为 10,752,688 股，股份限售

期为 6 个月。 

8、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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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金丽南路 3 号院 2 号楼 1 至 16 层 01 内六层 1-288 室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16 层 

法定代表人 杨冰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110106MACAQF836T 

注册资本 100,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获配数量为 8,064,514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9、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 218 弄 1 号 420 室 

主要办公地点 陆家嘴环路 1318 号 703 室 

法定代表人 孟辉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10000MA1FL0JK1K 

注册资本 21,050.00 万元 

经营范围 

公募基金管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和中国证监会许

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获配数量为 8,064,514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10、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名称 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66 号 1 号楼建威大厦 15 层 16、17、18 号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66 号建威大厦 1516 

法定代表人 董妍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1100007178429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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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280,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欠发达地区的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旅游业、林业、清洁

能源、节能环保、现代物流、高新科技、文化创意、健康医疗、资源的

投资；投资咨询和投资管理。（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获配数量为 7,526,881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11、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安庆大街甲 3 号院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一号院七号楼 11 层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1100006336940653 

注册资本 23,8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一）基金募集；（二）基金销售；（三）资产管理；（四）从事特定

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五）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获配数量为 5,053,761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12、洛阳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 洛阳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高新区河洛路 202 号天元自贸港

11 号楼 10 楼 

主要办公地点 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 333 号炎黄科技园 E2 号办公楼第五层 

法定代表人 张涛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10300326745301N 

注册资本 200,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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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洛阳科创集团有限公司获配数量为 4,860,215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13、江西金露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江西金露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江西省鹰潭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智联小镇启智街 1 号 

主要办公地点 江西省鹰潭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智联小镇启智街 1号 

法定代表人 万亮华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60600MA396MPTXR 

注册资本 20,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智能制造、智能终端组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实业投资及投资管理（金

融、证券、期货、保险除外）；资产（招商引资配套或合作类资产）运

营管理；资产经营管理（国家有专项规定的资产除外）；经营策划及投

融资策划及顾问服务（金融、证券、期货及融资业务除外）（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房地产开发销

售、租赁（融资除外）及物业管理；园区开发建设与运营；园区招商服

务；招商活动策划及组织、招商代理、项目合作、资产（招商引资配套

或合作类资产）运营管理及招商引资服务；进行土地一级开发与经营；

建筑工程（凭资质经营）；经济技术开发与咨询；工程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承办展览展示；企业形象策划；物流管理；酒店管理；餐饮管理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经营策划及投融资策划及顾问服务（金融、

证券、期货、保险及融资业务除外）；对外贸易与咨询。（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旅游资源开发、组

织举办与旅游相关的贸易活动、信息咨询（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

除外）；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江西金露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获配数量为 4,838,709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14、蒲江县产业功能区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蒲江县产业功能区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成都市蒲江县寿安街道迎宾大道 8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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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办公地点 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中段 999 号四川振兴（高新）双创基地 12 层 

法定代表人 重庆环保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10131MA690Q664W 

注册资本 20,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蒲江县产业功能区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获配数量为

4,838,709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15、UBS AG 

名称 UBS AG（瑞士银行） 

企业类型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注册地址/主要

办公地点 

Bahnhofstrasse45,8001Zurich,SwitzerlandandAeschenvorstadt1,4051Basel,S

witzerland 

法定代表人 房东明 

注册资本 385,840,847 瑞士法郎 

经营范围 境内证券投资 

UBS AG（瑞士银行）获配数量为 4,838,709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16、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行远富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名称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行远富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黄公望金融小镇黄公望路 3 幢 757 工位 

主要办公地点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黄公望金融小镇黄公望路 3幢 757 工位 

法定代表人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30183MAEA9WYM4G 

注册资本 34,8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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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经营活动）。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行远富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获配数量为 4,838,709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17、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颖秀路 1237 号奇盛数码一期办公楼 6 楼 622 室 

主要办公地点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颖秀路 1237号奇盛数码一期办公楼 6楼 622 室 

法定代表人 济南瀚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70100MA953H6Y7A 

注册资本 100,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财务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获配数量为 4,838,709 股，股份限

售期为 6 个月。 

18、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 2 号 618 室 

主要办公地点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 26号广发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林传辉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000126335439C 

注册资本 762,108.77 万元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

中间介绍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获配数量为 4,838,709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19、吴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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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吴竞 

身份证号 3300782********0250 

住所 浙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通惠门********* 

吴竞获配数量为 3,174,278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二）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

排 

华统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除华统集团外，其他的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形式

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况。 

最近一年内，本次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2024 年，发行人向华统集团及其控制的子公司采购额共计 37,480.94 万

元。 

2、2024 年，华统集团及其控制的子公司向发行人采购火腿等肉制品共计 5.47

万元。 

3、2024 年，发行人向华统集团及其控制的子公司支付房产及车位租金共计

1,109.60 万元。 

4、2024 年，华统集团为发行人提供的银行借款担保涉及银行借款余额为

144,043.65 万元。 

华统集团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构成与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本次发行完成后，不

会由于本次发行导致华统集团与发行人产生新增关联交易。发行人的各项关联交

易均严格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和披露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对于发行人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发行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制度

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 

除此以外，其他发行对象与发行人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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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报告出具日，发行人与其他发行对象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

能发生的交易，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

应的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根据询价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对参与本次发行的发行获

配对象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

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进行了核查，相关核查情况如下： 

1、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基金有

限公司、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行远富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蒲江县产业功能区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私募投资

基金，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

案手续，其管理人已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 

2、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

司，均以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认购，其获配的资产管理计划均已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

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3、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公募基金

参与本次发行认购，其获配的公募基金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

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4、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认购。其获配的公募基金、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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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

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其获配的资产管理计划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

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完成备案。 

5、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保险公司，以其管理的保险产品、养老金产品、

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参与认购，其获配的产品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

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证

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

计划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无需履行

相关登记备案程序。 

6、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证券公司，以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参与

认购，其获配的资产管理计划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

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

划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7、UBS AG 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

产管理计划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无

需履行相关登记备案程序。 

8、华统集团、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萍乡市赣莲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洛阳科创集团有限公司、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江西

金露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其自有资金参与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

管理计划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无需

履行相应登记备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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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方庆红、吴竞为自然人，以其自有资金参与本次发行认购，无需办理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手续。 

根据认购对象及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除华统集团外，最终获配的投

资者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保荐人（主承销商）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保荐人（主承销商）亦

未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综上，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决

议规定的条件。 

（四）关于认购对象适当性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的要求，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工作。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约定的投资者分类标准，投资者划分

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划分为 A 类专业投资者、B 类

专业投资者和 C 类专业投资者，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由低到高划

分为 C1、C2、C3、C4、C5。 

专业投资者和风险等级为 C4 及以上的普通投资者均可认购。其他投资者参

与本次发行，项目风险等级界定为 R3 级，专业投资者和风险等级为 C3 及以上

的普通投资者均可认购。本次华统股份发行对象均已提交相应核查材料，其核查

材料符合主承销商的核查要求，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

核查结论为： 

序号 机构名称 类型 是否匹配 

1 华统集团 C4 普通投资者 是 

2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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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5 方庆红 C4 普通投资者 是 

6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7 
萍乡市赣莲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C4 普通投资者 是 

8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9 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0 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1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2 洛阳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C4 普通投资者 是 

13 江西金露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C3 普通投资者 是 

14 
蒲江县产业功能区发展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C5 普通投资者 是 

15 UBS AG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6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行远富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7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C4 普通投资者 是 

18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9 吴竞 C4 普通投资者 是 

经核查，上述 19 名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相关制度要求。 

（五）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6 号》的要求，保荐人（主承销商）

须对本次认购对象资金来源进行核查。 

经保荐人（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华统集团参与本次发行股票认购

的金额全部来源于自有资金。参与本次发行询价申购的发行对象在提交《申购报

价单》时作出承诺：（1）参与认购的账户或理财产品账户不是发行人和主承销

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

影响的关联方，以上机构或个人也未间接通过我方参与本次申购。（2）我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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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受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以及主

承销商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等方

式参与认购的情况。（3）获配后在锁定期内，委托人或合伙人不转让其持有的

产品份额或退出合伙。（4）用于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直

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并保证遵守国家反洗钱的相关规定。

（5）本次申购金额未超过我方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6）在获得本次发行股份

前，我方不存在尚未了结的发行人股份融券合约。 

综上所述，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上述认购资金来源

的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十一、保荐人（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完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68 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

程序的要求，符合已向深交所报送的《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要求。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

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

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除华统集团外，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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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直接认购或通过

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华统股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

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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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发行人律师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已就本次发行获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文件》

《股票认购合同》等法律文件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

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注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具有相

应主体资格，且未超过三十五名，符合《发行注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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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的 172,043,010 股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已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为：华统股份；证券代码为：002840；上市地点为：深

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25 年 5 月 16 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华统集团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并

上市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

束并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自 2025 年 5 月 16 日（上市首日）起开始计

算。发行对象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

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票锁定安排。限售期

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中

国证监会、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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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股份变动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4 年 4 月 1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及股份限售情况如下： 

序

号 
持有人名称 总持有数量 

持有比例

（%） 

质押或者冻结情况 

状态 数量（股） 

1 华统集团 191,503,705.00 30.25 质押 120,800,000.00 

2 
上海华俭食品科

技有限公司 
132,200,000.00 20.88 质押 79,320,000.00 

3 
浙江精智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12,713,011.00 2.01 

- 
- 

4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9,299,019.00 1.47 

- 
- 

5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招商产

业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6,000,000.00 0.95 

- 

- 

6 朱慧娟 4,611,200.00 0.73 - - 

7 贝国平 4,358,410.00 0.69 - - 

8 

浙江华统肉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4,236,000.00 0.67 

- 

- 

9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招

商3年封闭运作瑞

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000.00 0.63 

- 

- 

10 孙现梅 3,815,180.00 0.60 - - 

合计 372,736,525.00 58.88  200,120,000.0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出具的

《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10 名明细数据表》，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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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持有人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股） 

限售股份数量

（股） 

1 
华统集团有限公司 

A 股流通股、限售流

通 A 股 
24.46 196,880,049.00 5,376,344.00 

2 上海华俭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 
限售流通 A 股 16.42 132,200,000.00 132,200,000.00 

3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流通 A 股 3.34 26,881,720.00 26,881,720.00 

4 方庆红 限售流通 A 股 1.74 13,978,494.00 13,978,494.00 

5 浙江精智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A 股流通股 1.58 12,713,011.00 - 

6 萍乡市赣莲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限售流通 A 股 1.34 10,752,688.00 10,752,688.00 

7 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

基金有限公司 
限售流通 A 股 0.93 7,526,881.00 7,526,881.00 

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招商产业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 股流通股 0.75 6,000,000.00  

9 
UBS AG 

A 股流通股、限售流

通 A 股 
0.61 4,938,578.00 4,838,709.00 

10 洛阳科创集团 

有限公司 
限售流通 A 股 0.60 4,860,215.00 4,860,215.00 

合计 51.77 416,731,636.00 206,415,051.00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与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股本结构 本次发行后股本结构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35,256,122 21.37% 307,168,310 38.16%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97,763,761 78.63% 497,894,583 61.84% 

三、股份总数 633,019,883 100.00% 805,062,893 100.00% 

本次发行前后，华统集团均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朱俭勇、朱俭军均为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未对公司控制权产生影响。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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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将会相应增加，能

够增强公司资金实力，为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公司资产负债率将相应降低，

资本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缓解未来发展的资金压力，为公司的经营发展提供有

力支持。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未来的整体战略

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投

产后，公司主营业务保持不变，产能规模将进一步提升，有助于增强公司核心竞

争力、提高公司整体盈利水平。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市场竞争力和品

牌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望进一步提高，为公司稳定持久的良好

发展夯实基础。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

理不会构成实质性影响。 

（五）对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

响。本次发行后，若公司拟调整相关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严格履行必要

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新增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也不会导致同业竞争。若未来公司

因正常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

要的批准和披露程序。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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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动。 

四、股份变动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指标 2024年度/2024年 12月 31日 2023年度/2023年 12月 31日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9 -1.03 -0.08 

每股净资产（元/股） 3.76 5.14 3.37 4.88 

注 1：发行前基本每股收益=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当期末总股本；发行前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当期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当期末总股本； 

注 2：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注 3：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23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4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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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251,200.60 196,300.40 233,587.01 

非流动资产 698,145.74 694,524.59 653,588.25 

资产总计 949,346.34 890,824.99 887,175.25 

流动负债 407,375.44 350,396.99 279,170.17 

非流动负债 279,533.35 314,906.31 273,436.32 

负债合计 686,908.78 665,303.30 552,606.4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43,118.52 207,305.08 267,371.94 

少数股东权益 19,319.04 18,216.61 67,196.82 

所有者权益总计 262,437.55 225,521.70 334,568.76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909,169.18 857,849.20 945,216.46 

营业利润 10,048.38 -64,690.61 13,330.84 

利润总额 9,425.51 -65,344.21 13,437.40 

净利润 9,562.67 -65,037.99 12,506.1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303.83 -60,485.73 8,774.47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564.68 49,916.16 93,495.0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849.28 -44,076.77 -69,826.3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918.46 -52,013.99 -8,783.91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 308.71 2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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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366.15 -45,865.89 15,144.31 

 

4、主要财务指标表 

财务指标 
2024.12.31 

/2024年度 

2023.12.31 

/2023年度 

2022.12.31 

/2022年年度 

流动比率 0.62 0.56 0.84 

速动比率 0.21 0.21 0.46 

资产负债率（合并） 72.36% 74.68% 62.2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9.45% 58.18% 51.50 % 

利息保障倍数（倍） 3.78 -0.02 1.53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76,911.47 -451.79 73,806.53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150.47 203.70 261.20 

存货周转率（次/年） 7.37 8.67 11.4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元/股） 0.81 0.86 0.62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19 -0.61 0.7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每股净资产（元/股） 3.76 3.37 4.41 

注：计算公式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4、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

出+资本化利息）。 

5、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固定资产折旧+使用权资

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及其他非流动资产摊销+投资性房地产折旧摊销。 

6、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7、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8、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本总额。 

9、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股本总额。 

1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每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期末股本总额。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887,175.25 万元、890,824.99 万元和

949,346.34 万元，呈现持续增长趋势。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总资产持续增长，主要

原因系公司围绕生猪产业链一体化经营模式的发展战略，公司持续加大生猪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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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的投入以扩大生猪养殖规模，故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长

期资产余额以及存货中消耗性生物资产余额的增长使得总资产规模持续增长。 

2、偿债能力分析 

（1）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0.84、0.56、0.62，速动比率分别为 0.46、

0.21、0.21。报告期内，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相对偏低，是与公司销售模式、

经营模式以及公司规模持续扩大等因素是相匹配的，具体而言： 

 一是公司生鲜肉、生猪等销售主要采取款到发货、钱货两清的结算方式，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相对较小，产品销售渠道畅通，不存在存货积压情况，由此使

流动资产规模较低； 

二是为把握生猪养殖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实现生猪产业链一体化经营的市

场机遇，报告期内，公司将销售回笼的资金持续用于扩大再生产； 

三是公司生猪养殖采用自繁、自养模式决定了公司固定资产投资较大、营运

资金需求较大的特点。报告期内，公司使用项目借款建设规模化生猪养殖场及配

套的饲料厂，伴随着公司生猪养殖业务扩张，短期借款也相应增加。但由于受到

生猪生长周期等因素的影响，产能释放需要一段时间。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呈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与公司报告期

各年度的借款规模变动趋势和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情况等是相互匹配的 

（2）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合并层面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2.29%、74.68%、72.36%，

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 

2023 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上升，主要原因系为保证公司生猪养殖业务发

展的资金需要，公司银行贷款等债务融资规模上升，导致资产负债率相应上升。 

2024 年末，随着生猪市场价格相对回暖，公司养殖效率提升，盈利能力增

加，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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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公司资产负债率处于相对高位。因此，公司有必要充分发挥上市公

司资本平台优势，利用资本市场推进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融资，优化资本结

构，增强抗风险能力，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3、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为

1,776.15 万元、-61,993.76 万元、5,598.56 万元。 

2023 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 2022 年大幅下降，主要系 2023

年生猪价格低迷，随着 2023 年发行人生猪养殖规模扩大，养殖业务亏损增大；

发行人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转回；以及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等因素，导

致公司经营业绩同比出现下滑。 

2024 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扭亏为盈主要原因系 2024 年 5 月

下旬以来生猪市场价格整体回暖所致。 

综上，发行人的业绩变动具有合理性。 

4、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各期，公司分别实现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37,449.68 万元和

52,604.61 万元和 52,564.68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始终保持较高规模的、持续的正现金流流入，整体显示了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状

况较好，公司主营业务获取现金的能力较强。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13,886.51 万元、

-111,118.76 万元和- 87,849.28 万元，均为净流出，主要原因系公司报告期内对生

猪养殖场及配套的饲料厂等长期资产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扩大生猪养殖规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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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24,341.73 万元和

21,105.88 万元和 22,918.46 万元。最近三年，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均为

净流入，主要原因系围绕生猪产业链一体化经营模式的发展战略，公司报告期内

持续投资建设规模化猪场及配套的饲料厂，大力布局生猪养殖业务，公司营运与

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持续上升，从而加大了银行借款、发行普通股和可转债募集

资金等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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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11 号招商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霍达 

保荐代表人：李静、杨爽 

项目协办人：徐嘉鑫 

联系电话：0755-82943666 

传真：0755-82944669 

二、分销商（承销团成员）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项目组成员：杜金峰 

电话：021-20262387 

传真：021-20262004 

 

名称：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 号 

法定代表人：王洪 

项目组成员：苑亚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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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59013863 

传真：010-59013751 

三、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地址：杭州市上城区老复兴路白塔公园 B 区 2 号、15 号国浩律师楼 

负责人：颜华荣 

经办律师：张轶男、张丹青、聂海鳞 

联系电话：0571-85775888 

传真：0571-85775643 

四、发行人审计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西溪路 128 号 

负责人：程志刚 

签字注册会计师：郑俭、张林、章宏瑜、陈茂行 

联系电话：0571-89722472 

传真：0571-88216999 

五、发行人验资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西溪路 128 号 

负责人：程志刚 

签字注册会计师：郑俭、张林、章宏瑜、陈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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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571-89722472 

传真：0571-8821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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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保荐人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与招商证券签署了《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与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保荐机构）关于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

并上市之保荐协议》。招商证券作为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已指定李静和杨爽

作为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代表人，负责

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二、保荐人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人认为：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及《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及上市

的相关要求。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招商证券愿意推荐发

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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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其他重要事项 

自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披露前，未发生对

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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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文件； 

（二）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四）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五）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七）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及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投资者可到公司办公地查阅。 

三、查阅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7:00。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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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

书》之盖章页）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5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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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5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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